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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企业安全培训违法违规行为处罚情形一览表 

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1 

煤矿企业主要

负责人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

未在任职6个月

内经煤矿安全

生产监管监察

部门考核合格 
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
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煤矿企业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：逾期未改正的，处

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：危险物品的

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以及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

施工、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，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

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六条：生产经

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接受安

全培训，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

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二十四条：煤

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炼

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

自任职之日起 6 个月内，必须经安全生产监管监察

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：……（二）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

存单位以及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道路运输

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

经考核合格的……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三十条：生产

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

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

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

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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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2 

煤矿企业未按

照规定对从业

人员、被派遣劳

动者、实习学生

进行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 
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
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煤矿企业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：逾期未改正的，处

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、二、三款：生

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，……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

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
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应当将被派

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，对被派遣

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

育和培训。 
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学生

实习的，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，……。 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六条：生产经营单位采用

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，必须了

解、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

施，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四条第二、三、

四、五款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应

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，

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

技能的教育和培训。 
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学生

实习的，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，……。 
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培

训，……。 
未经安全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：……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

派遣劳动者、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……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三十条：生产

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

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：……（二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派遣劳

动者、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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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   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一、二、三

款规定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……，对从业人员进行

与其所从事岗位相应的安全教育培训；从业人员调

整工作岗位或者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

材料的，应当对其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。未

经安全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
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应当将被派

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，对被派遣

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

育和培训。 
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学生

实习的，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，……。 

 

3 

煤矿企业未按

照规定对井下

作业人员进行

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 
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，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

正的，责令停产整顿。对

存在 1 个月内 3 次或者 3
次以上未依照国家有关

规定对井下作业人员进

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的煤矿企业，应当提请有

关地方人民政府对该煤

矿予以关闭。 

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

定》第十六条第一款：煤矿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

规定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

证井下作业人员具有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

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

的安全操作技能，并建立培训档案。未进行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或者经教育和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不得

下井作业。 

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

定》第十六条第二款：……发现煤矿企业未依照国

家有关规定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或者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，应当责令限期改

正，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

正的，责令停产整顿。 
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

定》第十七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监督

监察中，1 个月内 3 次或者 3 次以上发现煤矿企业

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或者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，应当提

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该煤矿予以关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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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4 

煤矿企业从业

人员安全培训

的时间少于《生

产经营单位安

全培训规定》或

者有关标准规

定的 

煤矿企业：责令改正，处

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二款：煤

矿、……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全培

训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时，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

于 20 学时。 
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：生产经

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处 3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：（一）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少于《生

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或者有关标准规定

的；…… 

5 

煤矿企业未建

立健全从业人

员安全培训档

案或未如实记

录安全生产教

育和培训情况 
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
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煤矿企业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：逾期未改正的，处

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：生产经营单

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

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

核结果等情况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二十二条：生

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档案，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

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详细、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、

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。 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四款：从业

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

果等情况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并建档备查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：……（四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情况的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三十条：生产

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

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：……（三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

况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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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6 

煤矿企业未建

立健全特种作

业人员培训、复

训档案 

煤矿企业：给予警告，并

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三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

业人员的管理，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培训、复审

档案，做好申报、培训、考核、复审的组织工作和

日常的检查工作。 
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三十八条：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

档案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7 

煤矿企业特种

作业人员未按

照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

训并取得相应

资格，上岗作业 

1. 依据安全生产法处罚 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
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煤矿企业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：逾期未改正的，处

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2. 依据《国务院关于预防

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

别规定》处罚 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，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

正的，责令停产整顿。对

存在 1 个月内 3 次或者 3
次以上特种作业人员无

证上岗的，应当提请有关

地方人民政府对该煤矿

予以关闭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

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

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 
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

定》第十六条第一款：……未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或者经教育和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下井作

业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

款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，必须按照国家
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接受专门的安全培训，经考

核合格，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，方可上岗

作业。 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五条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

考核合格，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》

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：（七）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的。 
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

定》第十六条第二款：……发现煤矿企业未依照国

家有关规定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或者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，应当责令限期改

正，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

正的，责令停产整顿。 
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

定》第十七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监督

监察中，1 个月内 3 次或者 3 次以上发现煤矿企业

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，应当提请有关地方人民

政府对该煤矿予以关闭。 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三十九条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

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可

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

停业整顿，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

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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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8 

煤矿企业未建

立完善安全培

训管理制度，或

者未配备专职

或者兼职安全

培训管理人员

的。 
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

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
《煤矿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七条：煤矿企业应当建

立完善安全培训管理制度，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

培训管理人员，……。 

《煤矿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：煤矿企

业未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和档案、未配备专职或

者兼职安全培训管理人员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

未改正的，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9 

煤矿企业未将

安全培训工作

纳入本单位工

作计划并保证

所需资金 
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3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

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。 
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

的，给予煤矿企业主要负

责人以下处罚：撤职处

分，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

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

刑事责任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

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、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的

经费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二十一条第一

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

年度工作计划。保证本单位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。 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一款：生产

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，保障从业人

员安全培训所需经费，……。 
《煤矿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七条：煤矿企业应

当……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教育培训经费。

其中，用于安全培训的资金不得低于教育培训经费

总额的 40%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

机构、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

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，致使生产

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

提供必需的资金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生产经营单

位停产停业整顿。 
有前款违法行为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对
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，对个人

经营的投资人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二十九条：生

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管监

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

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；……。 



 

7 

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10 

煤矿企业未支

付从业人员安

全培训期间的

工资并承担安

全培训费用 

煤矿企业：责令其限期改

正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3
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二十三条：生

产经营单位安排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，应当

支付工资和必要的费用。 
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二十九条：生

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管监

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：……（二）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

间未支付工资并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的。 

11 

对造成人员死

亡的生产安全

事故负有直接

责任的特种作

业人员未重新

参加安全培训 

煤矿企业：责令改正，处

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二款：特

种作业人员对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负有直

接责任的，应当按照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

考核管理规定》重新参加安全培训。 
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：生产经

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处 3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：……（三）相关人员未按照本办法第十

二条规定重新参加安全培训的。 

12 

煤矿企业非法

印制、伪造、倒

卖特种作业操

作证，或者使用

非法印制、伪

造、倒卖的特种

作业操作证 

煤矿企业：给予警告，并

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

的罚款. 
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三十六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印制、伪造、

倒卖特种作业操作证，或者使用非法印制、伪造、

倒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。 
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四十条：生产经营单位非法印制、伪造、倒卖特种

作业操作证，或者使用非法印制、伪造、倒卖的特

种作业操作证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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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13 

煤矿企业主要

负责人未组织

制定并实施本

单位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计

划的 

煤矿企业：责令限期改

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 2
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。 
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：导

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

给予撤职处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

究刑事责任；接受刑事处

罚或者撤职处分的，自刑

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

之日起，五年内不得担任

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

要负责人；对重大、特别

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

责任的，终身不得担任煤

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

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：……
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计划。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二十一条第二

款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制定并实

施本单位安全培训计划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

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

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 2 万元以上 5 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。 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，导

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给予撤职处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

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，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

分之日起，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

要负责人；对重大、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

任的，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

责人。 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

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

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

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

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；（二）发生较

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；（三）

发生重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

款；（四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

百分之八十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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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14 

煤矿企业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

未组织或者参

与本单位安全

生产教育和培

训 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：责令

限期改正；导致发生生产

安全事故的，暂停或者撤

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

资格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

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

责任。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二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

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

责：……（二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。……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三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

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
15 

煤矿企业主要

负责人、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、特

种作业人员以

欺骗、贿赂等不

正当手段取得

安全合格证书

或者特种作业

操作证 

煤矿企业三项岗位人员：

除撤销其相关证书外，处

3 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并自

撤销其相关证书之日起 3
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

格证。 

 
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：生产经

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

人员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合格证书

或者特种作业操作证的，除撤销其相关证书外，处

3 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并自撤销其相关证书之日起 3
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格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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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及处罚标准 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

16 

煤矿企业特种

作业人员伪造、

涂改、转借、转

让、冒用或者使

用伪造的特种

作业操作证的； 

煤矿企业特种作业人员：

伪造、涂改特种作业操作

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

作业操作证的给予警告，

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

以下的罚款；转借、转让、

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的，

给予警告，并处 2000 元

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
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三十六条：特种作业人员不得伪造、涂改、转借、

转让、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

业操作证。 
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

四十一条：特种作业人员伪造、涂改特种作业操作

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，给予警告，

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 
特种作业人员转借、转让、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

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

款。 

 


